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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茲制定典試法，公布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五十年一月二十日、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典試法及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制定公布之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典試法均予以廢止。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典　試　法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
第　一　條　　依法舉行考試時，除檢覈外，其典試事宜，依本法行之。
第　二　條　　典試設典試委員會。但低於普通考試之各種考試，或考試院認為不必組織典試委員會之考試，由院派員或交由考選部或委託有關機關組織主試委員會辦理之。
第　三　條　　典試委員會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典試委員長。
二、典試委員。
三、考選部部長。
第　四　條　　典試委員長，由考試院院長提經考試院會議決定後，呈請派用。
典試委員由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遴提人選，報請考試院院長核提考試院會議決定後聘用之。
典試委員得依考試類科或考試科目性質分為若干組，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推請典試委員兼任之。
第　五　條　　典試委員長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現任考試院院長、副院長或考試委員者。
二、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院士者。
三、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大學校長或獨立學院院長三年以上者。
四、曾任特任官並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三年以上者。
第　六　條　　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典試委員，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具有前條各款所列資格之一者。
二、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五年以上者。
三、高等考試及格十年以上，並曾任簡任官職，對有關學科富有研究，成績卓著者。
特種考試之甲等考試典試委員資格，準用前項各款之規定。
第　七　條　　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典試委員，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具有前條各款所列資格之一者。
二、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副教授一年或曾任講師四年以上者。
三、曾任簡任官職並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或有關學科教師三年以上者。
四、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或有關學科教師八年以上者。
第　八　條　　各種考試之典試委員，如因考試科目之特殊需要，並缺乏前二條所定資格之適當人選時，得另就對該科目富有研究及經驗之高級公務員或專家選聘之。
第　九　條　　各種考試之命題、閱卷、審查、口試或實地考試，除由典試委員擔任者外，必要時得增聘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或實地考試委員辦理之。
前項增聘委員之聘用程序，與典試委員同；其資格分別適用第六條至第八條之規定。
第　十　條　　典試委員會依照法令及考試院會議之決定，行使其職權。左列事項由典試委員會決議行之：
一、命題標準、評閱標準及審查標準之決定。
二、擬題及閱卷之分配。
三、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
四、錄取標準之決定。
五、彌封姓名冊、著作發明及有關文件密號之開拆與核對。
六、及格人員之榜示。
七、其他應行討論事項。
第十一條　　典試委員會開會時，應請監試人員列席。
第十二條　　典試委員會開會時，得請左列人員列席會議：
一、用人或分發機關首長及辦理試務之主管人員。
二、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及實地考試委員。
第十三條　　典試委員長之職責如左：
一、召集並主持典試委員會議。
二、指揮監督有關典試事宜。
三、決定各科試題。
四、抽閱試卷。
五、簽署榜單。
六、簽署考試及格證書。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項，得商同各組召集人為之；第四款所定事項，得商請各組召集人為之。
典試委員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考試院院長指定典試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十四條　　典試委員之職責如左：
一、出席典試委員會議。
二、主持或擔任試題命擬及試卷評閱之有關事項。
三、主持或擔任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經歷證明及論文之審查事項。
四、主持或擔任口試、測驗或實地考試事項。
典試委員分組並置有召集人者，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事項，由召集人分別主持或分請其他典試委員主持之。
第十五條　　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及實地考試委員之職責分別如左：
一、命擬試題。
二、評閱試卷。
三、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經歷證明及論文。
四、擔任口試。
五、擔任測驗、實地考試事項。
第十六條　　典試委員及命題委員所命試題，應以密件送典試委員長決定。
試題如自題庫中選用，應由典試委員抽審之。
命題規則及題庫設置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七條　　試卷評閱得採單閱、平行兩閱等方式行之。
閱卷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八條　　測驗式試題之命題、閱卷及其計分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九條　　各種考試採審查著作或發明或論文，或口試，或實地考試者；其審查及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條　　舉行考試時，有關試務事項，由考選部或由考選部委託其他機關辦理；辦理試務機關之試務人員，承各該機關首長之命，經辦考試事務；其有關典試事宜，應受典試委員長之指揮監督。
第二十一條　　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及實地考試委員，如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應考者，對其所應考試類科有關命題、閱卷、審查、口試、測驗、實地考試等事項，應行迴避。
第二十二條　　典試委員會於考試公告後成立，於考試完畢，將辦理典試情形及關係文件，送由考選部轉報考試院核備後撤銷。
典試委員會撤銷後，如涉及有關該項考試之典試事項，由考選部依有關法令處理。
第二十三條　　辦理考試人員應嚴守秘密，不得徇私舞弊、潛通關節、遺漏舛錯；違者依法懲處，其因而觸犯刑法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茲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四條、第十一條及第二十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廢棄物清理法修正第四條、第十一條及第二十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十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左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

一、不易清除、處理。

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應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居民徵收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地方清除方法及處理設備之成本及費用定之。
第二十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應列明專業技術人員與貯存清除、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及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但從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發給許可證。
第二十三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公告或辦法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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